保定市徐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为确实做好2024年度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专项资金有关账目，收集整理专项资金支出相关资料。
此次绩效评价共评价2024年预算资金7929.19万元，涉及预算项目共计72个，资金主要用于优抚对象抚恤补助、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退役士兵再就业人员专项经费及其他专项事务工作经费等。
在项目资金组织管理上，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项目资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内部实现了专项资金统一归口管理，坚持专款专用，量入为出的原则，使项目资金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严禁截留、挪用和不合理支出。完善财务和出差审批制度，专项资金使用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积极配合纪检部门的监督检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后，本单位不定期地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厉行节俭，强化监管，确保项目资金管理规范，促进项目顺利实施。
2024年预算项目支出总计7929.19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72个，得分60至90分项目0个，60分以下项目0个。其中，抽查项目5个，分别是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退役安置补助经费、退役军人综合事务工作经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人武部营院改造工程项目资金。
项目一优抚对象补助资金为徐水区优抚对象发放抚恤补助保障了全区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
项目二退役安置补助经费，项目实施发放军队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发放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为接收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接续保险资金及企业军转干解困资金的发放，以上人员均按标准发放，保障率100%。
项目三退役军人综合事务工作经费，用于保障劳务派遣人员基本工资，维持机构正常运转，项目实施顺利，服务对象满意率100%。
项目四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基本情况为1-6级伤残军人缴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发放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优抚对象基本医疗得到有效保障。
项目五人武部营院改造工程项目，主要是对人武部办公楼外墙进行整修、门窗改造等房间改造，确保更好的为现役及退役人员服务，办公条件达到规定要求。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预算项目全部按既定绩效目标实施，自评得分均在90分以上，全部预算项目绩效指标完成率100%，绩效目标全部完成，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充分应用财政共性绩效目标框架和部门绩效目标体系建设成果，分析部门预算绩效管理需求和短板，明确绩效目标体系建设及范围。建立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搭建行业特点明显、履职目标清晰、重点工作突出的本行业、本领域预算绩效目标体系。结合部门核心职能、重点工作内容及资金支出方向等设置绩效目标。其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分为中长期目标和预算年度目标，根据部门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设定部门中长期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突出分年度工作重点和任务，根据部门年度计划设定年度绩效目标。绩效目标能清晰反映预算资金的预计产出、效果和满意度，并与部门行业规划、职能职责、项目工作重点、支出内容等相匹配。项目按既定目标实施，绩效指标全部实现。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为落实好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我单位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协调，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一）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
（二） 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绩效考评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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